


編號 縣市 行政區 段 地號 面積㎡
權利

範圍

1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南段 1554 1,472.56 1/22

2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南段 1556 255.44 1/22

3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南段 1558 110.53 1/22

4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南段 1559 538.55 1/22

5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南段 1561 103.69 1/22

6 臺南市 學甲區 中洲南段 1563 619.21 1/22

編號 姓名 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 編號 姓名 應繼分

1 陳昭賢 4/15 2 陳其昌 4/15 3 田陳秀桃 4/15

(以下空白)

申請人(部分繼承人)應繼分如下：

陳石祥

陳石祥

陳石祥

臺南市政府發給價金土地及建物清冊
109年8月13日府地籍字第1090900124A號

原登記

名義人

陳石祥

陳石祥

陳石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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